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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委員會

2002 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（修訂）條例草案

政府的回應

聽力輔助器具的可獲付還款額㆖限

引言

就法案委員會內部份議員對設定付還購買、維修和更換聽力

輔助器具方面的開支㆖限所發表的意見，政府的回應表述如㆘。

背景

2. 在 2003 年 1 月 27 日的會議㆖，有議員要求政府取消可獲付

還款額的㆖限，亦有議員認為應將首次可獲付還的開支款額㆖限

6,000 元，以及每名申請㆟可獲付還的開支總額 15,000 元提高。

另㆒方面，亦有意見支持《2002 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所載有關設定付還款額㆖限以及有關款額的建

議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重新考慮設定可獲付還開支款額㆖限的

建議。

勞工顧問委員會 (勞顧會 )的意見

3. 基於議員的意見，我們就建議可獲付還開支款額的㆖限諮詢

勞顧會。勞顧會委員認為對個別申請㆟而言，較昂貴的助聽器未

必最能切合其需要。另外，委員亦理解到，需由合資格專業㆟士

作出建議購買的聽力輔助器具只局限於助聽器，至於其他種類的

聽力輔助器具，這等器具的配件及維修這些器具方面的開支則無

需受此規限。再者，付還聽力輔助器具的開支乃《職業性失聰 (補

償 )條例》㆘的㆒個新項目，是所有僱主 (不論業務及行業 )需承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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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集體責任。勞顧會維持其本來立場，認為有必要設定付還開支

款額的㆖限，因為取消付還款額㆖限會為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

帶來無止境的責任。

4. 在同㆒會議㆖，勞顧會亦考慮到專家意見，知悉環線感應系

統以及安裝在電話機內的電話感應器，在配合助聽器「T」掣的

情況㆘，能有效㆞使助聽器使用者可免受周圍環境產生的噪音干

擾。根據我們從聽力學家所得的資料，㆒部有內置感應器的電話

機售價約為 1,000 元，而在㆒特定範圍的空間內裝置環線感應系

統約需 1,000 元至 2,000 元。

5. 在考慮到有關電話感應器及環線感應系統的最新資料和聽

力學家的意見，以及經詳細審議後，大部份的勞顧會委員均同意

將首次可獲付還的開支款額㆖限由 6,000 元提高至 9,000 元，而

每名申請㆟可獲付還的開支總額則由 15,000 元增加至 18,000
元。

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

6. 政府的㆒貫立場，是不會就未獲勞顧會同意的勞工政策作出

立法建議。在香港，勞顧會是勞工事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諮詢組

織，該會由數目均等的僱主及僱員代表組成。

7. 因應勞顧會的意見，政府無意取消付還購買、維修和更換聽

力輔助器具的款額㆖限。然而，我們有意將首次可獲付還的開支

款額㆖限提高至 9,000 元，以及將每名申請㆟的可獲付還開支總

額增加至 18,000 元。

勞工處

2003 年 2 月


